
急 件 粤教高函〔2014〕97号

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 年广东省

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

立项建设项目的通知

各本科高校:

按照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4年度省“质量工程”建设

项目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高函〔2014〕29号）安排，省教育

厅组织了 2014年我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（以下

简称“质量工程”）项目推荐工作。经学校评审、省教育厅审核、

公示，现将 2014年省本科高校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名单予以

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立项情况

确定立项建设 174个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、84 个人才培养

模式创新实验区、102部精品教材、157个教学团队、94个实验

教学示范中心、153项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、66项卓越人才培

养计划、14个试点学院、16个教师教学发展中心、84个应用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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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培养示范专业、47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、28个战略新

兴产业特色专业、255门精品开放课程（62门精品视频公开课、

193门精品资源共享课）、30项自主特色项目（项目详细名单见

附件）。

二、项目资助

2014年起，原有的“广东省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专项资

金”，与其它高等教育专项资金一起，并入“广东省高等教育‘创

新强校工程’专项资金”。因此，省质量工程项目不再由省财政划

拨专项资金单独予以资助，改由学校统筹本校创新强校工程专项

资金和自有资金，根据本校发展需要和项目自身性质予以资助。

学校对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的资金支持力度、建设绩效等列入创

新强校工程绩效考核因素。

三、项目管理

（一） 项目所在高校是项目的建设、管理主体，各校要进一

步健全校内质量工程项目管理制度，按照要求进行实施前论证、

中期检查、结题验收。省教育厅将适时对项目的管理情况进行检

查，并作为学校下一年度立项数的依据。

（二）本次公布立项项目仅为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，经省教

育厅组织建设检查、结项验收后，正式认定为省级项目。

（三）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须由学校正式来函说明原因，

并随函报送调整后的建设项目任务书：

1．项目建设内容、成果形式等发生重大变更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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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项目负责人因故需要调整的；

3．超出申报时设定的拟结项时间，不能按时完成建设任务，

需要延期结项验收的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2014 年度各校向省教育厅推荐并获得立项的项目，

学校须将相关项目校内评审推荐及立项材料妥善保存，留底备

查。

（二）各校在项目建设、管理和应用推广方面的经验做法，

可及时形成书面材料报省教育厅高教处。

联系人：李成军，联系电话： 020-37629463；传真：

020-37627963。

附件：2014年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

设项目立项建设名单

广东省教育厅

2014年 7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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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